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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為提昇醫學教育及教師之專業發展，協助臨床教學

任務，訂定臨床教師聘任辦法。 

第二條 本校臨床教師分臨床教授、臨床副教授、臨床助理教授、臨床講師四級。  

臨床教師可以優先送審升等，也可以申請研究計劃、使用各項設備及資源。 

附設醫院專任之臨床教師視同專任教師支給鐘點費、車馬費，也得兼任附設醫院主管。 

第三條 臨床講師必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本校附設醫院住院醫師四年以上，從事臨床教學達 500 小時，得有專科醫師執

照，並有教材或教案之著作，表現優良具教學熱誠者。 

二、 大學或獨立學院 (專科) 畢業，曾任本校附設醫院或同級教學醫院從事與所習學科

有關之臨床教育工作六年以上，得有專門職業執照，表現優良具教學熱誠者。 

第四條 臨床助理教授必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本校臨床講師四年以上，從事臨床教學達 500 小時，並有教材或教案之著作，

表現優良具教學熱誠者。 

二、 得有教育部審定講師四年以上，從事臨床教學達 500 小時，並有教材或教案之著作，

表現優良具教學熱誠者。 

三、 得有專科職業執照後，曾任與本校附設醫院同級教學醫院，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

臨床教育工作六年以上，表現特優具教學熱誠者。 

第五條 臨床副教授必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本校臨床助理教授四年以上，從事臨床教學達 500 小時，並有教材或教案之著

作，表現優良且有具體之教學成效者。 

二、 得有教育部審定助理教授四年以上，從事臨床教學達 500 小時，並有教材或教案之

著作，表現優良且有具體之教學成效者。 

三、 得有專科職業執照後，曾任與本校附設醫院同級教學醫院，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

臨床教育工作十二年以上，表現特優且有具體之教學成效者。 

第六條 臨床教授必須具備下列資格：  

得有教育部審定副教授四年以上，從事臨床教學達 500 小時，並有教材或教案之著作，

表現優良且具優異之指導能力及領導才能者。 

第七條 臨床教師資格審查，必須繳驗下列文件：  

一、 教職個人資料表。 

二、 臨床教師提聘單。 

三、 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 專門職業執照﹝如醫師證書或其他醫事人員證書﹞或專科職業執照﹝如專科醫師



證書﹞。 

五、 臨床工作服務證明。 

六、 臨床教學時數證明。 

七、 教材或教案之著作。 

八、 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八條 臨床教學時數包括問題導向小組學習、臨床技能及見、實習學生等之指導教學。 

第九條 臨床教師資格之審查，由部、科主任提名經醫學教育委員會同意，或校外機構專業人才

得由本校系(所)、院主管提名，送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再經本校院、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定後送請校長核定聘任之。 

第十條  本校臨床教師聘期為一年，一年間從事臨床教學達 500 小時者，期滿得提請續聘。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